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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工作指引》（规范性文件），根据新的工作指引，我们认为

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依然可以分为门槛性指标和评价性指标，

其中门槛性指标属于必要条件，即有任一条件不满足即不能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门槛性指标包括以下七项。 

一、精确到天数的年限要求 

企业须注册成立365个日历天数以上；“当年”、“最近一年”和

“近一年”都是指企业申报前1个会计年度；“近三个会计年度”

是指企业申报前的连续3个会计年度（不含申报年）；“申请认定

前一年内”是指申请前的365天之内（含申报年）。 

二、两层分级制的知识产权要求 

该要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票否决权，两级分层制；强调知识产权

的核心性、排他性、有效性；同时弱化了时效性限制。 

1、一票否决权： 

不具备知识产权的企业不能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2、两级分层制： 

 

扩大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将国防专利、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

护品种等纳入进来，更为合理，利好于涉农、涉医药等特殊行业的

企业。 

而两级分类的模式，也充分考虑了不同知识产权的价值、创造性要

求、授权审批严格程度等方面，这有利于相关行业的企业充分利用

其知识产权、合理维持其高新资质。 

两级区分的意义在于I类知识产权在有效期限内可以无限制使用，而

II类知识产权则只能使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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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类 II 类 

 发明（含国防专利） 

 植物新品种 

 国家级农作物品种 

 国家新药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等（不含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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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他性权属要求 

要求须在中国境内授权或审批审定，并在中国法律的有效保护期内，

且知识产权权属人应为申请企业。同时，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期间

及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存续期内，知识产权有多个权属人时，只能由

一个权属人在申请时使用。这表明，不少集团企业内的关联公司已

经不能通过共享的方式分别申请高新资质。 

4、核心性要求 

知识产权相关技术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

用。所谓主要产品（服务）是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拥有在

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且其收入之和在企

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中超过50%的产品（服务）。 

5、有效性要求 

（1）专利有效性证明 

申请认定时专利的有效性以企业申请认定前获得授权证书或授权通

知书并能提供缴费收据为准。该要求明确了专利等有效性的认定标

准——书面证明资料。 

 

虽然授权通知书专利有效性的证明力较授权证书弱，但是缴费收据

提供了强有力的辅助。 

（2）知识产权有效性的查询验证方式： 

 

 

知识产权类型 查询网站 查询验证内容 
发明、实用新型、外
观设计、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专有权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sipo.gov.cn 

专利标记和专利号 

国防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国防专利证书 

植物新品种 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
护办公室网站
（http://www.cnpvp.c
n）和林业部植物新品
种保护办公室网站
（http://www.cnpvp.n
et）查询 

植物新品种 

国家级农作物新品种 农业部国家农作物新
品种评定委员会评定
公告 

农作物品种 

国家新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签发的中药保护
品种证书 

软件著作权 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
保护中心网站
（http://www.ccopyrig
ht.com.cn） 

软件著作权标记（亦
称版权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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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弱化时效性要求 

考虑到知识产权获取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工作指引》弱化了时效

性的要求。具体来说，按Ⅱ类评价的知识产权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

时，仅限使用一次，而对于I类知识产权则没有次数限制。较于旧

《管理办法》和《工作指引》的“近三年内取得”而言，其时效性

限制弱化。从时效性限制改为次数限制,Ⅱ类知识产权依然可以使用

三年（因为一次高新认定的有效期为三年），而I类知识产权则以其

本身的有效期作为限制。 

三、主要产品（服务）核心技术的领域要求 

1、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2、主要产品（服务）是指其收入之和在企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中超过50%的产品（服务）。这是新提出的定量性要

求，事实上有利于知识产权“核心支持作用”的认定。 

四、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的要求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是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与

同期总收入的比值，要求不低于60%。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分为两大类，主要是指企业通过研发和

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产品（服务）收入与技术性收入的总和。

对企业取得上述收入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应属于《技术领域》

规定的范围。其中，技术性收入包括：  

（1）技术转让收入：指企业技术创新成果通过技术贸易、技术转

让所获得的收入； 

（2）技术服务收入：指企业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数据系统等

为社会和本企业外的用户提供技术资料、技术咨询与市场评估、工

程技术项目设计、数据处理、测试分析及其他类型的服务所获得的

收入； 

（3）接受委托研究开发收入：指企业承担社会各方面委托研究开

发、中间试验及新产品开发所获得的收入。 

对总收入进行了界定，总收入是指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收入

总额与不征税收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称

《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以下称《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 

新的工作指引删减了技术性收入中的技术承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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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人员与职工总数的比值要求  

《管理办法》要求，高新技术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

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工作指引》对

人员统计的要求进行了明确：取消了对科技人员和研发人员的区分，

取消了对科技人员学历限制，明确了科技人员和职工总数的统计范

围，明确了具体的统计方法。 

1、统计方法：全年月平均数 

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数均按照全年月平均数计算。 

月平均数＝（月初数＋月末数）÷2 

全年月平均数＝全年各月平均数之和÷12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

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2、职工总数的统计口径 

企业职工总数包括企业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可以

通过企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费（增加了一种鉴别方 

式，实践中早有采用，资料准备时应考虑直接提供相应证明资料）

来鉴别；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企业累计工作183天以上。

当然，职工总数的统计要将科技人员包括在内。 

3、科技人员的范围 

企业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

事上述活动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

用人员，并且累计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 

六、精细化但仍不完美的研发费用要求 

1、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注意是总额比例而非分年比例）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比是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

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

额的比值。《管理办法》要求：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

（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

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

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

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销售收入为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主营业务收入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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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业务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口径计算。 

2、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研发项目）的确定 

研发活动的确定方法与此前类似，包括行业标准判断法、专家判断

法和目标或结果判定法。其中，目标或结果判定方法是前两种方式

的辅助方法。企业应按照研究开发活动的定义填写<<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申请书>>中“四.企业研究开发活动情况表”。 

3、研发费用的归集方法 

企业应正确归集研发费用，由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相关条

件的中介机构进行专项审计或鉴证。 

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是以单个研发活动为基本单位分别进行测度并

加总计数的。以单个研发活动为基本单位则省去了运用费用分摊机

制的麻烦。企业应对包括直接研究开发活动和可以计入的间接研究

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进行归集，并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

书》中的“企业年度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 

企业应按照“企业年度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设置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专用研究开发费用辅助核算账目，提供相关凭证及明细表，

并按要求进行核算。 

 

4、研发费用的归集范围 

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及长期待摊费用；无

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

研究开发费用和其他费用，并且其他费用由不得超过研究开发总费

用的10％调整为20%，包括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

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的检索、论证、评审、鉴定、

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会议费、差旅费、

通讯费等其他费用所占比例有所提高。 

七、企业无重大特别事项的要求 

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

违法行为。我们担心的是，如这一条件要求企业提供相关主管部门

特别是税务部门出具的“非重大”证明，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企

业的负担。且重大与否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因此，

该要求可能需要明确实践规则，不宜对企业申请和维系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造成重大负担。如该条件的具体执行，可以考虑参照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方式，由认定机构自行查询企业是否存在“重

大特别事项”。 

 

 



关于明税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
要特色之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涉税政策咨询
以及相关解决方案、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
士及以上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注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
担任机构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够为企业、个人以
及政府机关提供精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 

电话：（8610）56292579 

传真：（8610）59009170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滨河一号别墅219栋 
明税律师 

微信公众平台 

武礼斌 

Email:Libin.wu@minterpku.com 

Tel:010-56292579-8002 

 

施志群 

Email:Zhiqun.shi@minterpku.com 

Tel:010-56292579-8002 


